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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    

（2025）苏 1084 破 10 号

2025 年 3 月 19 日，本院根据朱玉珍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国

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。

本院查明，2025 年 3 月 28 日，本院指定北京市盈科（扬州）

律师事务所担任江苏国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。在本院

确定的债权人申报期限内，江苏国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

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，管理人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，并

编制债权表。2025 年 5 月 9 日，在江苏国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

司破产清算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，管理人向到会债权人报告了

债权申报及审核情况，并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编制的债权表。

本院认为：经债权人会议核查，全体债权人对于国家税务

总局高邮市税务局、朱玉珍、李健等人的债权无异议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

确认国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、朱玉珍、李健等人的债

权。（详见无争议债权清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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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钱  敏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徐澄涛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黄  政  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   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顾  亭    

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  柏樱子    

附无争议债权清单：

江苏国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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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债权人 债权性质 债权数额（元）

税收债权 25281.47

普通债权 8087.311 国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

劣后债权 500

职工债权 27000

2 朱玉珍

普通债权 1394

3 李健 职工债权 33000

4 徐宏梅 职工债权 27000

5 李恩广 职工债权 33000

职工债权 27000

6 瞿安娟

普通债权 238

职工债权 27000

7 潘佳

普通债权 238

职工债权 2700

普通债权 14388 姚宏香

普通债权 238

9 扬州广志光电有限公司 普通债权 84276.78

10 扬州烨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普通债权 140832.01


